
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1193号提案的答复

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、九三学社：

《关于加强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提案》（20241193

号）由我局会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省

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完善自然保护区顶层设计问题

近年来，我局积极推动完善自然保护区管理地方法规，开展

相关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省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 11月 24日对

《福建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》进行了修正。

会同省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，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（含

自然保护区）整合优化工作，省政府于 2023年 6月向国家林草局

报送了我省的整合优化方案。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，

依照有关规定将自然保护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，强化自然保

护区监管。此外，组织、指导2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总

体规划编制（修编）工作，待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批复后，我局

将部署开展范围调整和勘界立标等工作，进一步妥善解决区内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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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生产、生活等历史遗留问题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二、关于优化机构设置和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问题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林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林业专

业人才队伍更加适应新时期林业高质量发展需要，我局会同省人

社厅、工信厅印发《工程系列林业专业职称评审申报专业指导目

录》，对工程系列林业专业中自然保护地管护参评方向的可参评专

业进行拓展，可参评人员的所学专业囊括了理学生物科学类、工

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类、农学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、农学林学类；

同时，在职称评审工作中，将继续指导各级有关部门坚持破“四

唯”、立“新标”，重实践、重业绩，“宜宽不宜窄、有利于人才选

拔”的原则对专业条件进行审核，进一步为艰苦地区林业专业技

术人员的职称评审创造条件、做好服务。自然保护区机构设置涉

及编制、资金、人员等具体问题，据向国家林草局了解，国务院

正在组织修订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，拟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设置

进行重新规范，我局将根据上位法修订情况，推动地方法规修订，

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区机构设置。

三、关于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问题

2021 年，省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印发《福建省重要生态

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方案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，提出自然

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五大工程，明确省级以上自然保

护区实施整合优化、生境保护和修复工程，加强自然教育基地、

景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开展科研监测、植被修复等工作。2020

年以来，我局会同省发改委积极指导地市谋划申报自然保护区项

目，共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6377万元支持闽江河口湿地保护修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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茫荡山自然保护区监测设施，龙栖山、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，有效提升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。我局

还加快推进全省自然教育基地建设，公布首批省级自然教育基地

53个，结合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等项目，大力支持自然保护区完

善宣教设施建设，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良好的自然体验场所，

更好展示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，促进生态文明全民共建

共享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。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民生改善、生

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，推动南平市编制实施《环武夷

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生态保护专项规划》，指导谋划生成茫荡山

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，积极争取生态环境部支持，谋

划实施全球环境基金（GEF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，探索生物多

样性保护与碳汇协同增效，武夷山国家公园、闽江河口湿地国家

级自然保护区等 4 个案例先后入选生态环境部 2 批次生物多样性

保护优秀案例，数量居全国前列。

四、关于构建联合执法监督机制问题

2023 年 7月，我局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等 5 个厅局联合出台了

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作联动工作办法》，就《福

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明确的划转执法

事项，建立了违法线索移送、技术支持指导、部门联席会议、联

合会商执法、资源信息共享和执法交流培训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加

强执法协同，形成执法合力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与

职能部门行政监管无缝衔接，确保依法、有序制止和惩处破坏生

态环境行为。近年来，我局持续强化对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的遥

感监测，督促指导自然保护区加强巡护巡查，并会同省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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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等部门持续开展“绿盾”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，推动

涉及自然保护区相关违规问题的处理和整改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采纳提案有关建议，会同省发改委、财

政厅以项目建设为抓手，指导自然保护区积极策划、申报自然保

护区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项目，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，

加快推进林业新质生产力发展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

结合。同时，密切跟踪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修订和自然保护地整

合优化方案批复情况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的管

理体制，优化机构设置，强化队伍建设和力量配备，建立以公共

财政保障为基础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，完善综合行政执法协作

联动机制，做好行刑衔接，严厉打击破坏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行

为，切实筑牢生态屏障，维护生态安全、生物安全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、王宜美

联 系 人：施明乐（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59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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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5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